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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云陆矿采评报〔2024〕第 063号 

 

评估对象：镇康县兴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场洞沟铅锌矿采矿权。 

评估委托人：临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采矿权人：镇康县兴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评估机构：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目的：镇康县兴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拟向临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办

理“镇康县兴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场洞沟铅锌矿采矿权”注销登记手续，按照国家

现行法律法规及云南省有关规定，需按出让金额形式征收采矿权 2006年 9月 30日

至 2023年 4月 30日未完成有偿处置的动用资源量对应的出让收益。本次评估即是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而为委托方确定上述采矿权在本评估报告所述各种条件下和评

估基准日时点上公平、合理的采矿权出让收益提供参考意见。 

 

 

 

 

评估依据的资源量（2006 年 9 月 30 日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未完成有偿处置的

动用资源量）矿石量 6.13 万吨，锌金属量 2122.52 吨，锌平均品位 3.46 %，伴生

铅金属量 299.88 吨，伴生铅平均品位 0.49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矿石量 6.13 万

吨，锌金属量 2122.52 吨，锌平均品位 3.46 %，伴生铅金属量 299.88 吨，伴生

评估基准日：2023年 12月 31日。

评估方法：收入权益法。

评估主要参数：

评估范围为 C5300002011013240113368号《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四年，自

2011年 9月 14日至 2015年 9月 14日）登记的矿区范围，矿区面积：1.5平千米，开

采深度：由 1550米至 1200米标高。

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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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伴生铅金属量为 103.88 吨（2.12 ×10000×0.49 %）。 

特提请报告使用者关注此问题。 

评估有关事项声明： 

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的规定，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

评估结果公开的，自公开之日起有效期一年；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

有效期一年。 

本评估报告及评估结果仅供委托方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不应

同时用于或另行用于其他目的，评估结论仅供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确定矿业权出让收

益金额时参考使用，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实际确定的矿业权出让收益金额不必然相等。 

本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属于委托方。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

未征得本公司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

媒体。未经委托方许可，本公司不会随意向任何单位、个人提供或公开。 

本评估报告的复印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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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受临沧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的委托，对“镇康县兴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场洞沟铅锌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

评估。本公司接受委托之后，根据国家有关采矿权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

正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评估方法，遵循《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CMVS 11000—2008）

规定的评估程序，对该矿进行了尽职调查、收集资料与评定估算，对该采矿权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所表现的采矿权出让收益作出了公允反映。现将评估情况及评估结论报

告如下： 

1．评估机构 

评估机构名称：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住      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霖岚广场 B座 27层 2712-2716号； 

法定代表人：善在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36682615778；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8〕007号。 

2．委托方概况 

评估委托人：临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见附件第 7页）。 

3．采矿权人概况 

采矿权人：镇康县兴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见附件第 8页）；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勐堆乡渔塘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924219581209J； 

法定代表人：林煜堃； 

注册资本：壹仟伍佰捌拾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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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1997年 07月 01日； 

营业期限：1997年 07月 01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铜、铅、锌(氧化锌)、铁、锡、锑有色金属采选及销售。 

4．评估目的 

镇康县兴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拟向临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办理“镇康县兴

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场洞沟铅锌矿采矿权”注销登记手续，按照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

云南省有关规定，需按出让金额形式征收采矿权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未完成有偿处置的动用资源量对应的出让收益。本次评估即是为了实现上述目的，

而为委托方确定上述采矿权在本评估报告所述各种条件下和评估基准日时点上公平、

合理的采矿权出让收益提供参考意见。 

 

 

 

 

表 1  

5．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

5.1 评估对象

评估对象为“镇康县兴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场洞沟铅锌矿采矿权”。

2011 年 9 月 14 日，云南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 C5300002011013240113368 号《采

矿许可证》登记内容如下：采矿权人：镇康县兴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矿山名称：镇

康县兴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场洞沟铅锌矿；开采矿种：锌矿、铅矿；开采方式：地下

开采；生产规模：3.00 万吨/年；矿区面积：1.5 平方千米；矿区范围由 4 个拐点圈

定，开采深度：由 1550米至 1200米标高；有效期限：四年，自 2011年 9月 14日至

2015年 9月 14日。《采矿许可证》登记的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见表 1。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 

拐点 
西安 80坐标系 

X Y 

矿 1 2637936.38 33473408.45 

矿 2 2638936.38 33473408.44 

矿 3 2638936.39 33474908.45 

矿 4 2637936.39 33474908.45 

开采标高  1550米～1200 米

矿区面积 1.500平方千米 

截至评估基准日，评估人员在自然资源部全国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开系统查

询到上述《采矿许可证》（证号：C5300002011013240113368）已过期。目前采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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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正在办理采矿权注销登记相关手续。 

5.2 评估范围 

矿山名称：镇康县兴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场洞沟铅锌矿（以下简称“场洞沟铅锌

矿”）； 

 

 

 

 

矿产资源储量估算范围：根据《云南省镇康县场洞沟铅锌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矿产资源储量估算范围与上述《采矿许可证》登记的矿区范围相同（见附件第 51页）

开采矿种：锌矿、铅矿；

开采方式：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3.00万吨/年；

矿区范围：C5300002011013240113368号《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四年，自 2011

 年 9 月 14 日至 2015 年 9 月 14 日）登记的矿区范围，矿区面积：1.5 平方千米，矿

区范围由 4个拐点圈定，开采深度：由 1550米至 1200米标高，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见表 1

。

。 

 

 

 

 

资源储量类型及数量：见本报告“12.1 评估依据的资源量”。

截至评估基准日，上述范围内未设置其他矿业权，无矿业权权属争议。

5.3 评估对象历史沿革

2004 年 7 月，云南省国土资源厅颁发了《采矿许可证》，其登记内容为：证号：

5300000430145；采矿权人：镇康县兴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矿山名称：镇康县兴成

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场洞沟铅锌矿；开采矿种：锌矿、铅矿；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

产规模：3.00 万吨/年；矿区面积：1.5 平方千米；矿区范围由 4 个拐点圈定，开采

深度：由 1550米至 1200 米标高；有效期限：三年，自 2004 年 7 月至 2007 年 7 月。

 

 

2007年 8月，采矿权人办理了采矿权延续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颁发的《采矿许可证》，证号由“5300000430145”变更为“5300000730290”，有效

期限：四年，自 2007年 8月至 2011年 8月。其他登记内容不变。

 

2011年 9月，采矿权人办理了采矿权延续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颁发的《采矿许可证》，证号由“5300000730290”变更为“C5300002011013240113368”，

有效期限：四年，自 2011 年 9月 14日至 2015年 9月 14日。其他登记内容不变，主

要内容详见“5.1 评估对象”。截至评估基准日，该《采矿许可证》已过期，采矿权

人正在办理注销登记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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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评估对象评估史 

根据《场洞沟铅锌矿情况说明》，场洞沟铅锌矿采矿权以往未进行过评估（见附

件第 134页）。 

5.5 评估对象有偿处置情况 

根据《场洞沟铅锌矿情况说明》，场洞沟铅锌矿采矿权以往未进行过有偿处置（见

附件第 134页）。 

6．评估基准日 

据《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书》，约定的评估基准日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

评估报告中的计量和计价标准，均为该评估基准日的客观有效标准。 

7．评估依据 

7.1 法规依据 

（1）2016年 7月 2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09年修正）； 

（3）《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由 1998 年 2 月 12 日国务院令第 241 号

发布 根据 2014年 7月 29日国务院第 54次常务会议《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

的决定》修订）； 

（4）《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03〕197

号）； 

（5）《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登记管理的通知》（自然

资规〔2023〕4号）； 

（6）《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的通

知》（财综〔2023〕10号）； 

（7）《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关于矿业

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云财规〔2023〕20号）； 

（8）《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探矿权采矿权管理办法（2015 年修订）

和云南省矿业权交易办法（2015年修订）的通知》（云政发〔2015〕49号）； 

 

（9）《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编著，2008 年 8 月由中

国大地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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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 

（12）《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1999）； 

（13）《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02）； 

（14）《铜、铅、锌、银、镍、钼矿地质勘查规范》(DZ/T0214-2002)。 

7.2 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 

（1）《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书》； 

（2）《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924219581209J）； 

（3）《采矿许可证》（证号：C5300002011013240113368

（10）《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编著，2015 

年 10月由中国大地出版社出版）；

）； 

（4）《关于<云南省镇康县场洞沟铅锌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

备案证明》（临国土资储备字〔2011〕20号）； 

（5）《<云南省镇康县场洞沟铅锌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临国土

资事务字〔2011〕19号）； 

（6）《云南省镇康县场洞沟铅锌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昆明富麟矿业有限公

司 2011年 6月编制）； 

（7）《关于<镇康县兴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场洞沟铅锌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

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临国土资储备字〔2007〕29号）； 

（8）《<镇康县兴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场洞沟铅锌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

见书》（临国土资事务字〔2007〕28号）； 

（9）《镇康县兴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场洞沟铅锌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云南

地矿特种工程有限公司 2007年 6月编制）； 

（10）《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评审备案登记表》（（云）矿开备〔2011〕0207

号）及《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专家审查意见书》； 

（11）《镇康县兴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场洞沟铅锌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贵

州正合矿产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2011年 6月编制）； 

（12）委托方提供及评估人员收集的其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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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概况 

本章内容除“8.7 矿山开发利用现状”之外，均摘自《云南省镇康县场洞沟铅锌

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和《<云南省镇康县场洞沟铅锌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

书》（临国土资事务字〔2011〕19号）。 

8.1 矿区位置和交通 

场洞沟铅锌矿位于云南省临沧地区镇康县南伞镇 315°方向、平距约 11 千米处，

距省会昆明 825千米，矿区中心点地理坐标：东经 98°44′49″，北纬 23°50′51″，

矿区面积 1.500平方千米，县城镇至矿区有简易公路相通，交通较方便。 

 

 

8.2 矿区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矿区属怒江水系，地表水体自矿区流经勐捧河后汇入南汀河；矿区属中低山地区，

海拔1040米～1535米，相对高差 505米，矿体附近相对高差小于 150米，当地最低侵

蚀基准面标高 1010 米。矿区处于北回归线附近，属典型的低纬山地南亚热带季风气候

。年日照时数为 2119小时；年平均气温在 18.2℃～19.4℃之间，历年平均气温 18.8℃

，极端最高气温 36.3℃，最低气温-2.2℃；年均无霜期 335 天。年均降雨日为 204 天

，年均降水量为 1642.7 毫米，最高为 1902.5毫米；全年蒸发量为 1328.5毫米；相对

湿度为 83%，属湿润地区。区内植被发育，风向为南或西南风，一般 3～4 级，最大达

8 级。区内岩石风化强烈，松散土层较厚，人工活动激烈，尤其是公路切坡修建处或

露天采矿区，易发生地面塌陷、局部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矿区位于孟连地震烈度带

，基本地震烈度为八度。

 

矿区位于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有汉、彝、佤、傣、德昂等 22个民族，少数民族

人口占 20.75%。工业主要有铅锌矿选厂、电解锌厂、糖厂、锡选矿厂、水电站、酒厂、

茶厂、石膏粉厂、水泥厂等。农业生产较为落后，主要粮食作物有水稻、包谷、小麦、

荞麦等，粮食基本上能自给；经济作物为甘蔗、茶叶、橡胶、木材、药用植物等，全

县经济总体欠发达。镇康县水能资源丰富，有大小河流 44 条，理论蕴藏量为 26.5 万

千瓦，年产水总量 21.3 亿立方米，占临沧地区怒江水系河流总水量的 28.2%。全县主

要电站为康能电力公司下属的凤尾河电站，装机容量 3万千瓦，马鞍山电站装机容量 3 

万千瓦，大丫口电站 6万千瓦。丰富的电力资源为镇康县矿电结合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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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矿区地质工作概况 

（1）1979～1984 年，云南省地质矿产局区调队进行了 1∶20 万耿马幅、南伞幅

区域地质调查，在矿区南部发现了麦地河铅锌矿点。 

（2）1980～1981年，云南省地质矿产局物探队作过 1∶100万重力测量，认为永

德—镇康之间可能存在隐伏花岗岩体。 

（3）1986～1989 年，云南省地矿局第三地质大队进行了 1∶20 万耿马幅、南伞

幅水系沉积物测量。 

（4）1985～1990年，第三地质大队在矿区内进行了 1∶5万区域地质调查、水系

重砂测量、土壤地球化学测量等工作，涉及图幅包括岩子头幅、勐汞幅、南伞幅、甘

塘幅。 

 

 

（7）2011 年 6 月，昆明富麟矿业有限公司编制了《云南省镇康县场洞沟铅锌矿

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11 年 6 月 21 日，临沧市国土资源事务中心组织专家对该报

告进行了评审，并于当日出具了《<云南省镇康县场洞沟铅锌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

审意见书》（临国土资事务字〔2011〕19号）；2011年 6月 30日，临沧市国土资源

局出具了《关于<云南省镇康县场洞沟铅锌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

案证明》（临国土资储备字〔2011〕20号）。截至 2011年 5月 30日，矿区范围内累

计查明（122b＋333）矿石量 16.68 万吨，锌金属量 5927.00 吨，平均品位 3.55 %

（5）2004年，为了办理采矿许可证，开展了矿区铅锌矿的小矿地质检测工作。

（6）2007 年 6 月，云南地矿特种工程有限公司提交了《镇康县兴成实业开发有

限公司场洞沟铅锌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07 年 6 月 19 日，临沧市国土资源事务

中心组织专家对该报告进行评审并出具了《<镇康县兴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场洞沟铅

锌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临国土资事务字〔2007〕28 号）；2007 年 6 

月 27日，临沧市国土资源局出具了《关于<镇康县兴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场洞沟铅锌

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临国土资储备字〔2007〕29号）。

截至 2007 年 6 月 10 日，采矿权范围内保有（122b＋333）矿石量 16.68 万吨，锌金

属量 5927.00 吨，平均品位 3.55 %；伴生铅金属量 863.00 吨，平均品位 0.52 %。

其中，（122b）矿石量 4.71 万吨，锌金属量 1616.00 吨，平均品位 3.43 %；伴生铅

金属量 158.00 吨，平均品位 0.34 %。

；



镇康县兴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场洞沟铅锌矿（动用资源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8 云南陆缘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 

伴生铅金属量 863.00 吨，平均品位 0.52 %。其中，（122b）矿石量 4.71 万吨，锌

金属量 1616.00 吨，平均品位 3.43 %；伴生铅金属量 158.00 吨，平均品位 0.34 %。

矿区范围内保有（122b＋333）矿石量 12.67 万吨，锌金属量 4538.00 吨，平均品位

3.58 %；伴生铅金属量 667.00 吨，平均品位 0.53 %。其中，（122b）矿石量 1.32 万

吨，锌金属量 448.00 吨，平均品位 3.38 %；伴生铅金属量 34.00 吨，平均品位 0.26 %。

矿区范围内开采消耗（122b＋333）矿石量 4.01 万吨，锌金属量 1389.00 吨，伴生

铅金属量 196.00 吨。 

8.4 矿区地质概况 

8.4.1 矿区地层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有古生界泥盆系下统、志留系中上统、志留系下统、奥陶系上

统、中统及第四系。由新到老分述如下： 

泥盆系下统（D1）：灰白色、灰黄色中—薄层状细粒石英砂岩，长石石英砂岩夹泥

质砂岩。岩石裂隙发育。产三叶虫、竹节石、腕足类化石，地层厚度大于 333 米。与

下伏地层呈断层接触。 

志留系中上统（S2＋3）：浅灰色、肉红色中—薄层状含生物碎屑粉晶灰岩，局部夹

薄层状泥质粉砂岩。灰岩中普遍存在腕足类、头足类化石碎片，地层厚度大于 146.6

米。与下伏地层呈断层接触。 

志留系下统仁和桥组（S1r）：灰白—灰黄色泥质粉砂岩夹粉砂质页岩。岩石裂隙

发育，总体破碎，页岩风化后呈碎片状。矿区主矿体产于该地层内的近东西向构造破

碎带中，靠近矿体附近岩石具硅化（石英细脉发育)、黄铁矿化、褐铁矿化。产丰富的

笔石化石。厚度不详，与下伏地层呈断层接触。 

奥陶系上统蒲缥组（O3p）：中上部为暗紫、浅灰绿色含白云母粉砂岩，细砂岩，

局部夹长石石英砂岩。下部为灰色、暗紫红色粉砂质泥岩，钙质泥质粉砂岩。产三叶

虫、腕足类化石。地层厚度大于 620米，与下伏地层呈整合接触。 

奥陶系中统（O2）：灰绿、灰黄色中厚层状细—中粒石英砂岩，含白云母粉砂岩，

岩屑砂岩夹深灰色、灰黑色含炭质及含炭质钙质泥岩，产三叶虫化石。岩石裂隙发育，

总体较破碎，具硅化（石英细脉发育)、黄铁矿化、褐铁矿化。为矿区的主要含矿层位，

未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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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系（Q）：主要为冲洪积和残坡积层及人工堆积层。分布在沟谷地带，岩石为

砂层、砂砾及碎石、岩块等，厚 1～20米。 

8.4.2 矿区构造 

矿区地层走向为北东—北东东，倾向南东的单斜岩层。断裂构造有近东西向，北

东东向，北东向，北北西向四组。 

近东西向组（F1）为矿区主断裂，横贯全区，为张扭性断裂。 

北东东向组（F3、F4）为 F1派生的次一级压扭性构造，规模较大者为 F4：总体走

向近东西，倾向北，走向长大于 2千米，断层面清晰可见，在走向及倾向上呈舒缓波

状，该断裂被 F7 错为东、西两段，其中西段近地表倾向南，倾角 45°～68°，平均

54°；东段倾向北西，倾角 20°～38°，平均 32°。矿区主矿体 V4-1、V4-2呈脉状充

填于该断裂中，形态产状与断裂一致，该组断裂为矿区的容矿断裂。 

北东向组（F5、F6）为成矿前压扭性断裂，局部有铅锌矿体赋存。北北西向组（F7）

为成矿后压扭性断裂，切错矿区矿体及北东东向组断裂，该断裂总体倾向 260°，倾

角 70°，为后期的破矿构造。 

8.4.3 岩浆岩 

矿区内未见岩浆岩出露。 

8.5 矿产资源概况 

8.5.1 矿体特征 

场洞沟铅锌矿矿体产于奥陶—志留系（O2-S1）碎屑岩的断层破碎带中，呈脉状产

出。工业铅锌矿体 2条，各矿体特征如下。 

 

V2：矿体总体走向北东，倾向北西，倾角 42°～45°，平均 44

V1：矿体总体走向近东西（85°），倾向北西，倾角 26°～45°，平均 37°，矿

体走向长 484 米，工程控制长 384 米，有 3 个地表工程，8 个采样点控制，工程间距

54～142米，控制最大斜深 98米。矿体中有用组分以锌为主，伴生铅、银。真矿体厚

度 0.85～1.26米，平均 0.96米；厚度变化系数为 15.60%，单工程矿体品位 Zn3.21%～

6.12%，平均 4.23%，品位变化系数 32.87%；伴生 Pb0.09%～1.04%，平均 0.24%，伴

生 Ag0～38.4 克/吨。属矿体形态规则、有用组份分布均匀型矿体。含矿岩石以强硅

化蚀变砂岩为主，局部为石英脉，矿体与围岩界线清晰。

°。矿体走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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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米，工程控制矿体长 193米，有 1个地下工程共 7采样点控制，工程间距 50～80

米。矿体厚度 0.85～3.18米，平均 1.87米，厚度变化系数 51.93%；矿体形态属较规

则型。矿石中有用组份分以锌为主，伴生铅、银，单工程矿体品位 Zn4.18～6.37%，

平均 5.51%，品位变化系数 Zn14.36%；伴生铅品位 Pb0.11～1.53%，平均 0.44%，伴

生银 Ag1.3～48 克/吨，矿体属有用组份分布均匀型矿体。含矿岩石以强硅化蚀变砂

岩为主，局部为石英脉。矿体与围岩界线清晰。 

8.5.2 矿石质量 

（1）矿石矿物成分 

场洞沟铅锌矿矿石矿物主要为闪锌矿、方铅矿、黄铁矿、褐铁矿；脉石矿物为石

英、长石、方解石、白云母、粘土类矿物、炭质等。 

闪锌矿：呈浅棕色、米黄色，自形、半自形晶粒状，粒度 0.2～15毫米，集合体

呈浸染状、细脉状、角砾状产出，分布于硅化砂岩及石英脉中，与方铅矿、黄铁矿共

生。 

方铅矿：呈铅灰色，粒状，零星分布于硅化砂岩及石英脉中，与闪锌矿、黄铁矿

共生。 

黄铁矿：单体呈立方体、五角十二面体，集合体呈浸染状、星点状、团块状分布，

与方铅矿、闪锌矿、石英共生。 

（2）矿石化学成分 

场洞沟铅锌矿矿石化学成分较简单，矿石化学成分除 SiO2、Fe2O3、Al2O3等造岩成

分外，有用组份主要为 Zn、伴生 Pb、Ag 可综合回收利用。有害元素砷、镉等含量极

低，对矿石选冶无影响。 

（3）矿石结构、构造 

矿石结构主要有半自形—它形晶粒结构、交代残余结构、反应边结构及放射状、

胶状结构等。 

矿石构造主要有浸染状、角砾状、块状—次块状构造，表生作用下形成薄膜状构

造、网脉状构造、多孔状构造、土状构造等。 

8.5.3 矿石类型 

（1）工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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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矿石组成大致可分为锌矿石、铅锌矿石 2种，锌矿石为矿区最常见的矿石类型。 

（2）自然类型 

按矿石的氧化程度可划分为氧化矿、混合矿和硫化矿三种工业类型。矿区以硫化

矿为主要开采对象。 

按含矿岩石不同可分为硅化角砾岩型铅锌矿石、土状铅锌矿石、硅化砂岩型铅锌

矿石等。 

8.5.4 矿体围岩与夹石 

矿体围岩主要为砂岩类、含钙质砂岩及泥岩，直接顶底板岩石为硅化构造角砾岩、

角砾岩、糜棱岩等构造岩。矿层顶底板岩石裂隙较发育，多数地段需支护，部分地段

需密集支护。 

矿体圈定结果无夹石。 

8.5.5 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场洞沟铅锌矿产于奥陶系—志留系碎屑岩中，矿石成分简单，主要矿石矿物为闪

锌矿、方铅矿；脉石矿物以石英为主，其次为长石、黄铁矿、高岭石、泥质矿物等。

金属矿物粒度粗，破碎后单体解离度高。其它易泥化的粘土类矿物及硫化物含量较低，

对矿石的选冶无影响。经勐堆选矿厂采用“二段开路破碎、一段磨矿分级闭路流程、

优选浮铅—其次浮锌的常规分离流程”即可达到铅锌分离富集的目的，伴生银富集于

铅精矿中。选别指标如下： 

原矿入选品位：锌 5.75%，铅 0.5%；综合选矿回收率：锌 90%，铅 80%；尾矿品

位：锌 0.35%，铅 0.1%；精矿品位：锌 51%，铅 50%。 

矿山实际生产结果表明矿区的铅锌矿石属易选矿石，矿石加工技术性能良好。 

8.6 开采技术条件 

8.6.1 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矿床为热液型铅锌矿床，矿体接顶、底板为硅化破碎带及砂泥岩。含矿岩系

组合为碎屑岩组合，岩石的水力联通性差。矿体分布标高为 1200～1350 米，位于当

地最低侵蚀基准面（1190米）之上，矿体本身为裂隙含水层，矿体埋藏位置主体高于

地表长流水体，矿体上方地表无水体，大气降水是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来源。矿床的充

水因素主要为大气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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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属简单—中等类型。 

8.6.2 工程地质条件 

矿区出露岩层以半坚硬—坚硬岩组为主，由于裂隙发育，岩体完整性较低，矿体顶

底板及矿体稳固性较差，坑道内多数地段需支护。 

综上所述，矿区工程地质条件属中等类型。 

8.6.3 环境地质条件 

矿区构造活动较强烈，区域稳定性较差，滑坡和垮塌是矿区环境的潜在危害，矿

床开采对地质环境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矿区地质环境条件属简单—中等类型。 

8.7 矿山开发利用现状 

2004 年 7 月以前，场洞沟铅锌矿为民采阶段；镇康县兴成开发有限公司于 2004

年 7 月依法取得场洞沟铅锌矿采矿权；2004 年 7 月至 2011 年 7 月，矿山断续生产；

2011年 7月，场洞沟铅锌矿因退让中山河水库建设，一直停产至今。 

9．评估实施过程 

本评估项目自 2024年 1月 4日至 2024年 4月 11日止，共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接受委托阶段：2023年 12月，临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通过抽签方式，确

定本公司承担场洞沟铅锌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工作。2024年 1月 4日，委托方向本

公司出具了《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委托书》。 

 

（3）评定估算阶段：2024年 3月 26日至 2024年 4月 10日，

（2）尽职调查阶段：2024 年 3 月 4 日，我公司评估人员袁升月与镇康县兴成实

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正铭联系并沟通本次评估项目相关工作。经矿权人介绍，场

洞沟铅锌矿于 2011 年 7 月停产至今，2019 年镇康县多部门联合对矿山进行了关闭工

作，目前矿山硐口已被封堵，地表也没有房屋建筑物以及机器设备等，进矿道路也因

长期缺乏维护而无法通行，不具备进入生产区域调查的条件。因此评估人员通过电话

方式对评估对象进行调查了解，收集了部分评估用资料，对产权信息和相关资料进行

了核实、查验。2024 年 3 月 22 日，采矿权人向本公司补充提供了镇康县应急管理局

和镇康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停产证明》。2024 年 3 月 25 日，补充提供了《储量核

实报告》（2007年）、2011年《开发利用方案》，至此评估所需资料基本齐备。

评估人员根据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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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的情况，对收集到的有关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和分析，确定了评估方法，制定了

评估方案，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定估算，完成评估报告初稿和内部复

核。 

（4）提交报告阶段：2024年 4月 11日，本公司向委托方提交评估报告公示稿。 

10．评估方法 

10.1 评估方法的选取 

2011年 6月，昆明富麟矿业有限公司提交了《云南省镇康县场洞沟铅锌矿资源储

量核实报告》，该报告经相关职能部门评审通过并备案。2011年 6月，贵州正合矿产

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编制了《镇康县兴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场洞沟铅锌矿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方案》，该方案经相关职能部门审查及备案。评估人员在尽职调查过程中，收集

了其他相关资料。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适用于场洞沟铅锌矿采矿权出

让收益的评估方法有折现现金流量法、收入权益法、可比销售法。评估计算的服务年

限不小于 10 年的，应选取折现现金流量法；不具备折现现金流量法条件的，应选取

收入权益法。相关指标可以量化时，应同时选取可比销售法。 

场洞沟铅锌矿预期收益年限可以预测，预期收益和风险可以预测并以货币计量，

符合《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之《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12100-2008）规定

的应用收益途径评估方法的前提条件。由于可比销售法的部分可比因素及相关指标难

以确定和量化，无法采用该方法进行评估；以及场洞沟铅锌矿自 2011 年 7 月停产至

今，现已关闭，采矿权人提供的资料不能满足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要求等因素；

结合本次评估依据的资源量矿石量仅为 6.13 万吨（锌金属量 2122.52 吨，伴生铅金

属量 299.88 吨），生产规模为小型、评估计算年限较短（2.00年）等实际情况，本

次评估只采用收入权益法。其基本思路是：将各年销售收入折现后累计求和，再用采

矿权权益系数调整得出该采矿权评估计算年限内评估依据资源量的评估值。 

10.2 收入权益法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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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采矿权评估价值； 

SIt——年销售收入； 

k——采矿权权益系数； 

i——折现率； 

t——年序号（t＝1，2，3，……，n）； 

n——评估计算年限。 

11．评估相关资料评述 

11.1 地质勘查资料评述 

2011年 6月，昆明富麟矿业有限公司提交了《云南省镇康县场洞沟铅锌矿资源储

量核实报告》（以下简称《储量核实报告》（2011年），见附件第 19页）。2011年

6月 21日，临沧市国土资源事务中心组织专家对该报告进行了评审，并于当日出具了

《<云南省镇康县场洞沟铅锌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临国土资事务字

〔2011〕19号）（以下简称《评审意见书》（2011年），见附件第 11～18页）。2011

年 6月 30日，临沧市国土资源局出具了《关于<云南省镇康县场洞沟铅锌矿资源储量

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临国土资储备字〔2011〕20 号）（见附件

第 10页）。 

2007年 6月，云南地矿特种工程有限公司提交了《镇康县兴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场洞沟铅锌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以下简称《储量核实报告》（2007年），见附件

第 78页）。2007年 6月 19日，临沧市国土资源事务中心组织专家对该报告进行了评

审并出具了《<镇康县兴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场洞沟铅锌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

见书》（临国土资事务字〔2007〕28 号）（以下简称《评审意见书》（2007 年），

见附件第 68～77 页）。2007 年 6 月 27 日，临沧市国土资源局出具了《关于<镇康县

兴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场洞沟铅锌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

（临国土资储备字〔2007〕29号）（见附件第 67页）。 

评估人员分析后认为：《储量核实报告》（2011年）和《储量核实报告》（2007

年）均通过了相关职能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并在临沧市国土资源局进行了备案；其

储量估算范围与本次评估范围相同，上述资料提交的资源量可以作为本次评估的基础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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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矿山设计资料评述 

2011年 6月，贵州正合矿产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编制了《镇康县兴成实业开发有限

公司场洞沟铅锌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以下简称《开发利用方案》，见附件第

108 页）。2011 年 7 月 18 日，云南省矿业协会组织专家对该方案进行了评审，并出

具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评审备案登记表》（（云）矿开备〔2011〕0207号）及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专家审查意见书》（见附件第 104～107页）。 

评估人员分析后认为：《开发利用方案》通过了相关职能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并

备案，其依据的资源量为《储量核实报告》（2011年），其设计采用的开采方式、开

拓方案、开采技术基本符合当地类似矿山实际，可作为本次评估技术指标参考依据。 

12．评估参数的确定 

12.1 评估依据的资源量 

（1）截至储量核实基准日（2007年 6月 10日）保有资源量 

据《储量核实报告》（2007年）及其《评审意见书》（2007年），截至 2007年

6月 10日，采矿权范围内保有（122b＋333）矿石量 16.68 万吨，锌金属量 5927.00 吨，

平均品位 3.55 %；伴生铅金属量 863.00 吨，平均品位 0.52 %。其中，（122b）矿石

量 4.71 万吨，锌金属量 1616.00 吨，平均品位 3.43 %；伴生铅金属量 158.00 吨，

平均品位 0.34 %（见附件第 76、99～100页）。 

（2）截至储量核实基准日（2011年 5月 30日）保有资源量 

据《储量核实报告》（2011年）及其《评审意见书》（2011年），截至 2011年

5月 30日，矿区范围内保有（122b＋333）矿石量 12.67 万吨，锌金属量 4538.00 吨，

平均品位 3.58 %；伴生铅金属量 667.00 吨，平均品位 0.53 %。其中，（122b）矿石

量 1.32 万吨，锌金属量 448.00 吨，平均品位 3.38 %；伴生铅金属量 34.00 吨，平

均品位 0.26 %。矿区范围内开采消耗（122b＋333）矿石量 4.01 万吨，锌金属量 1389.00 

吨，伴生铅金属量 196.00 吨（见附件第 18、56～58页）。 

综上，2007年 6月 10 日至 2011年 5月 30日的动用资源量为 4.01 万吨（16.68 

－12.67 ），锌金属量 1389.00 吨（5927.00 －4538.00 ），平均品位 3.46 %；伴

生铅金属量 196.00 吨（863.00 －667.00 ），平均品位 0.49 %。 

（3）2006年 9月 30日至 2007年 6月 9日动用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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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场洞沟情况说明》，场洞沟铅锌矿 2004 年 7 月以前为民采阶段，2004 年 7

月首次取得《采矿许可证》（证号：5300000430145；有效期限：2004年 7月至 2007

年 7 月），因当时对矿山管理混乱以及 2006 年矿业权实际控制人变更交接等原因，

目前镇康县兴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无法获取 2004年 7月至 2007年 7月场洞沟铅锌矿

的动用资源量（见附件第 134

据《储量核实报告》（2007 年），场洞沟铅锌矿 2004 年 7 月以前为民采阶段；

2004年因办理采矿许可证，曾开展过矿区的小矿地质检测工作，但小矿地质检测报告

完成单位勘查资质达不到要求，提交的资源量达不到相应的控制程度，其储量未上全

省储量平衡表；2007年核实工作剔除了采空和被民采破坏而难回收利用的资源量，将

估算的保有资源量全部作为新增资源量，但并未估算动用资源量数据（见附件第 89～

90、94页）。

页）。 

因无法从现有的资料中直接获取场洞沟铅锌矿 2006年 9月 30日至 2007年 6月 9

日的动用资源量。本次评估根据《采矿许可证》（证号：5300000430145；有效期限：

2004年 7月至 2007年 7月）登记的 3.00万吨/年生产规模推算上述动用资源量。 

据“12.3 采、选技术指标”，采矿回采率为 90%；矿石贫化率为 8%。计算得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 2007月 6 月 9 日（共 252 天）场洞沟铅锌矿的动用资源量为 2.12 万

吨[252÷365×3.00×（1－8%）÷90%]。参照前述 2007 年 6 月 10 日至 2011 年 5 月

30 日的动用资源量中锌平均品位 3.46 %、伴生铅平均品位 0.49 %，估算 2.12 万吨

矿石中锌金属量为 733.52 吨（2.12 ×10000×3.46 %），伴生铅金属量为 103.88 吨

（2.12 ×10000×0.49 %）。 

据镇康县应急管理局和镇康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场洞沟铅锌矿因

退让中山河水库建设，于 2011年 7月停产至今（见附件第 132～133页）。 

综上，本次评估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 2023年 4 月 30 日的动用资源量为 6.13 万

吨（4.01 ＋2.12 ），锌金属量 2122.52 吨（1389.00 ＋733.52 ），平均品位 3.46 %；

伴生铅金属量 299.88 吨（196.00 ＋103.88 ），平均品位 0.49 %。 

（3）评估依据的资源量 

因镇康县兴成实业有限公司拟向临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办理“镇康县兴成

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场洞沟铅锌矿采矿权”注销登记手续，按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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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需征收矿区范围内 2006年 9月 30日至 2023年 4月 30日未完成有偿处置资源

量对应的采矿权出让收益。 

据本报告“5.5 评估对象有偿处置情况”，场洞沟铅锌矿采矿权以往未进行过有

偿处置。 

本报告评估依据的资源量即为 2006年 9月 30日至 2023年 4月 30日未完成有偿

处置的动用资源量 6.13 万吨，锌金属量 2122.52 吨，平均品位 3.46 %；伴生铅金属

量 299.88 吨，平均品位 0.49 %。 

12.2 采、选方式 

据《采矿许可证》，登记的开采方式地下开采（见附件第 9页）。 

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开拓方案为斜井＋平硐开拓，

采矿方法为长臂式崩落法（见附件第 123～125页）。 

据《储量核实报告》，矿山可采用“二段开路破碎流程、一段磨矿分级闭路流程、

优选浮铅—其次浮锌的常规分离流程”达到铅锌分离富集的目的（见附件第 43页）。 

本次评估确定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选矿方式为浮选。 

12.3 采、选技术指标 

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采矿回采率为 90%；矿石贫化率为 8%（见附件第 121

页）。 

据《储量核实报告》（2011年），锌精矿的选矿回收率为 90%，铅精矿的选矿回

收率为 80%（见附件第 43页）。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铁、铜、铅、锌、稀土、钾盐和萤石等三率最低指标要求》

（2013第 21号），矿石类型为硫化矿，结构构造类型为似层状、网脉状构造，3≤硫

化矿锌品位＜5 的选矿回收率最低指标要求为：粗中粒 86.5%、细粒 84.0%、微细粒

82.0%；矿石类型为硫化矿，结构构造类型为似层状、网脉状构造，硫化矿铅品位＜

0.5的选矿回收率最低指标要求为：粗中粒 83.0%、细粒 80.0%、微细粒 78.5%。 

本次评估确定场洞沟铅锌矿的采矿回采率为 90%；矿石贫化率为 8%；锌精矿的选

矿回收率为 90%，铅精矿的选矿回收率为 80%。 

12.4 产品方案 

据《储量核实报告》（2011 年，见附件第 43 页），矿山采用“二段开路破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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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一段磨矿分级闭路流程、先选铅—后浮锌的分离流程”达到铅锌分离富集的目的，

可获得锌精矿（锌品位 51.00%）、铅精矿（铅品位 50.00%）。 

本次评估确定产品方案为锌精矿（锌品位 51.00%）、铅精矿（铅品位 50.00%）。 

12.5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根据《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指导意见》（CMVS 30300-2010）的有关规

定，评估利用可采储量计算公式如下：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回采率 

（1）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据《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指导意见》（CMVS 30300-2010）的有关规定：

参与评估计算的保有资源储量中的基础储量可直接作为评估利用资源储量；推断的内

蕴经济资源量（333）可参考矿山设计文件或设计规范的规定确定可信度系数；矿山

设计文件中未予利用的或设计规范未作规定的，可信度系数可考虑在 0.5～0.8 范围

内取值。 

本报告评估依据的资源量为 2006年 9月 30日至 2023年 4月 30日未完成有偿处

置的动用资源量 6.13 万吨，全部参与评估计算。 

综上，本报告评估利用资源量为上述评估依据的资源量 6.13 万吨，锌金属量

2122.52 吨，平均品位 3.46 %；伴生铅金属量 299.88 吨，平均品位 0.49 %。 

（2）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本报告评估利用的资源量为 2006年 9月 30日至 2023年 4月 30日未完成有偿处

置的动用资源量，不考虑设计损失。据本报告“12.3 采矿技术指标”，采矿回采率

为 90%。则：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6.13 ×90% 

＝5.52 （万吨） 

本次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5.52 万吨，锌金属量 1910.27 吨，平均品位 3.46 %；伴

生铅金属量 269.89 吨，平均品位 0.49 %。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估算详见附表二。 

12.6 生产能力及服务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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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 生产能力 

据《采矿许可证》，矿山生产规模为 3.00万吨/年（见附件第 10页）。 

据《开发利用方案》，矿山生产规模为 3.00万吨/年（见附件第 122页）。 

本次评估确定矿山生产规模为 3.00万吨/年。 

12.6.2 服务年限 

矿山合理服务年限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T＝Q÷［A×(1－ρ)］ 

式中：T—合理的矿山服务年限； 

Q—可采储量矿石量，5.52 万吨； 

A—矿山生产能力，3.00万吨/年； 

ρ—矿石贫化率，8%。 

由此计算出场洞沟铅锌矿的矿山服务年限为： 

T＝5.52 ÷［3.00×(1－8%)］＝2.00（年） 

本次评估依据的资源量为动用资源量，无基建期。则评估计算年限取 2.00 年，

自 2024年 1月至 2025年 12月。 

12.7 销售收入估算 

12.7.1 计算公式 

年销售收入＝∑（年产品产量×销售价格） 

年销售收入＝锌精矿含锌年产量×锌精矿含锌销售价格＋铅精矿含铅年产量×

铅精矿含铅销售价格 

12.7.2 产品产量 

据“12.6.1 生产能力”，原矿年产量为 3.00 万吨。 

据“12.5 评估依据的资源量”，锌平均品位为 3.46 %，伴生铅平均品位为 0.49 %。 

据“12.3 采、选技术指标”，矿石贫化率为 8%；锌精矿的选矿回收率为 90%，

铅精矿的选矿回收率为 80%。 

据“12.4 产品方案”，产品方案为锌精矿（锌品位 51.00%）、铅精矿（铅品位

50.00%）。 

以 2024年为例，年产品产量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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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精矿含锌年产量 

＝原矿年处理量×锌地质品位×（1－矿石贫化率）×选矿回收率 

＝3.00 ×3.46 %×（1－8 %）×90.00 %×10000 

＝859.46 （吨） 

铅精矿含铅年产量 

＝原矿年处理量×铅地质品位×（1－矿石贫化率）×选矿回收率 

＝3.00 ×0.49 %×（1－8 %）×80.00 %×10000 

＝108.19 （吨） 

12.7.3 销售价格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应当根据评估采用的产品方案，

选择能够代表当地市场价格水平的信息资料，作为确定基础。一般情况下，可以评估

基准日前 3个年度的价格平均值为基础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对产品价格波动较大、

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较长的大中型矿山，可以评估基准日前 5个年度内价格平均值为

基础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对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短的小型矿山，可以采用评估基

准日当年价格的平均值为基础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 

本报告针对矿区范围内 2006年 9月 30日至 2023年 4月 30日未有偿处置的动用

资源量对应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评估计算年限仅 2.00 年，本次评估采用评

估基准日当年价格的平均值为基础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场洞沟铅锌矿自 2011年 7

月停产至今，采矿权人未能提供锌精矿、铅精矿销售合同，本次评估以“上海金属网”

公布的价格信息为基础进行调整确定。 

据上海有色金属网公布的锌金属价格，2023 年 1#锌金属加权平均含税价为

21,606.25 元/吨，2023年 1#铅金属加权平均含税价为 15,592.75 元/吨。 

据评估人员收集到的近年来锌精矿《硫化锌精矿购销合同》和铅精矿《硫化铅精

矿购销合同》，锌精矿含锌品位＝50%，锌金属交货价（元/金属吨）＝（锌基价－6400）

－（锌基价－15000）×20%，当 50%≤综合含锌品位＜55%时，锌品位增加 1%，每金

属吨单价加价 20 元；铅精矿含铅品位＝50%，铅金属交货价（元/金属吨）＝铅基价

－2250，当 50%≤综合含铅品位＜55%时，铅品位增加 1%，每金属吨单价加价 20 元。 

据“12.3 采、选技术指标”，锌精矿含锌品位 51.00%，铅精矿含铅品位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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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精矿含锌、铅精矿含铅的不含税销售价格计算如下： 

锌精矿含锌不含税销售价 

＝[21,606.25 －6400－（21,606.25 －15000）×20%＋（51－50）×20]÷1.13 

＝12,305.31 （元/吨） 

铅精矿含铅不含税销售价 

＝（15,592.75 －2250）÷1.13 

＝11,807.74 （元/吨） 

本报告锌精矿含锌不含税销售价格取 12,305.31 元/吨，铅精矿含铅不含税销售

价格取 11,807.74 元/吨。 

12.7.4 年销售收入 

以 2024年为例，正常生产年份（不含税）年销售收入为： 

年销售收入＝锌精矿年产量×锌精矿含锌不含税销售价格＋铅精矿年产量×铅

精矿含铅不含税销售价格 

＝（859.46 ×12,305.31 ＋108.19 ×11,807.74 ）÷10000 

＝1,185.34 （万元） 

详见附表三。 

12.8 折现率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根据原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6年

第 18号，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申请）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折现率取

8%；地质勘查程度为详查及以下的探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折现率取 9%。  

本次评估折现率取 8.00%。 

12.9 采矿权权益系数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

折现率为 8.00%时，产品方案为精矿的有色金属矿产采矿权权益系数为 3.0%～4.0%。

场洞沟铅锌矿水文地质条件属简单—中等类型、工程地质条件属中等、环境地质条件

属简单—中等；矿山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主矿种锌的地质品位偏低，伴生铅的地质

品位仅有 0.49%。综合分析后，本次评估采矿权权益系数取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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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的重大事项。 

17．特别事项说明 

17.1 评估结论使用的有效期 

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的规定，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评

估结果公开的，自公开之日起有效期一年；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

期一年。 

评估结果使用有效期以内，如果矿产资源储量发生变化，在实际作价时应根据原

评估方法对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相应调整；当价格标准发生重大变化而对采矿权出让

收益产生明显影响时，评估委托方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采矿权出让收益。 

超过评估结果使用有效期，需重新进行评估。 

17.2 评估结论有效的其他条件 

本项目评估结论是以特定的评估目的为前提，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技术

经济资料，并在特定的假设条件下确定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评估中没有考虑将

本报告用于其他目的可能对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所带来的影响，也未考虑其他不可

抗力可能对其造成的影响。如果上述前提条件发生变化，本评估结论将随之发生变化

而失去效力。 

17.3 动用资源量的确定 

本次评估因无法从现有的资料中直接获取场洞沟铅锌矿 2006年 9月 30日至 2007

年 6 月 9 日的动用资源量，则根据《采矿许可证》（证号：5300000430145；有效期

限：2004年 7月至 2007年 7月）登记的 3.00万吨/年生产规模推算上述动用资源量。

据“12.3 采、选技术指标”，采矿回采率为 90%；矿石贫化率为 8%。计算得 2006年

9 月 30 日至 2007 月 6 月 9 日（共 252 天）场洞沟铅锌矿的动用资源量为 2.12 万吨

[252÷365×3.00×（1－8%）÷90%]。参照“12.1 评估依据的资源量”，2007 年 6

月10日至2011年5月30日的动用资源量中锌平均品位3.46 %、伴生铅平均品位0.49 %，

估算 2.12 万吨矿石中锌金属量为 733.52 吨（2.12 ×10000×3.46 %），伴生铅金

属量为 103.88 吨（2.12 ×10000×0.49 %）。 

特提请报告使用者关注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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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其他责任划分 

本评估结论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做出的，本评估机构及参加本次评估

人员与评估委托方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本次评估工作中委托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包括产权证明、储量核实报告、

开发利用方案及其相关资料等）是编制本评估报告的基础，相关文件材料提供方应对

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承担责任。 

对存在的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评估委托方未做特殊说明而评估人员已

履行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本评估报告含有若干附表和附件，附表是构成本评估报告的必要组成部分，与本

评估报告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附件是编制本评估报告的重要依据。 

本评估报告经本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矿业权评估师签名，并加盖评估机构评估

报告专用章及矿业权评估师专用章后生效。 

18．矿业权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本评估报告及评估结果仅供委托方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不应同

时用于或另行用于其他目的，评估结论仅供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确定矿业权出让收益金

额时参考使用，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实际确定的矿业权出让收益金额不必然相等。 

本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属于委托方。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

未征得本公司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媒

体。未经委托方许可，本公司不会随意向任何单位、个人提供或公开。 

本评估报告的复印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19．矿业权评估报告日  

本项目评估报告日即出具评估报告的日期为 2024年 4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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